成都市双流区教育局
关于遴选第三批成都市市级骨干教师
(小学、幼儿园)培训对象的通知

各学校（含民办）：
为贯彻落实《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》（中发〔2018〕4号）、《成都市教育局 成都市财政局关于进一步加强教师培训工作的意见》（成教办〔2012〕37号）和《成都市教育局关于开展第三批市级骨干教师（小学、幼儿园）遴选工作的通知》（成教发〔2020〕-170）文件精神，根据全市教师队伍建设和学科建设需要，市教育局决定开展第三批市级骨干教师（小学、幼儿园）培训工作，今年将遴选1450名第三批市级骨干教师（小学、幼儿园），开展为期三年的培训。现将相关事宜通知如下。
一.双流区名额分配
1.幼儿园（16人）:各幼儿园限报1名；
2.小学：小学语文（15人）、小学数学（13人）、小学英语（5人）、小学道法（2人）、小学音乐（2人）、小学体育（5人）、小学科学（2人）、小学信息（2人）、小学美术（2人），各学校可选择其中的1-2门学科，每学科推荐名额限1名；

二、遴选条件
（一）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，热爱教育事业，爱岗敬业，教书育人。
（二）原则上不超过45周岁（1974年12月31日后出生），具有中小学二级教师职称和本科及以上学历（幼儿园专科及以上）。
（三）在同层次教师中教学业绩优秀，开设过县级及以上公开课、观摩课、示范课、辅导课或专题讲座等。
（四）具有较扎实的专业知识与技能、较丰富的教育教学经验，掌握一定的现代教育技术，在教育教学和教科研中发挥骨干作用，积极承担培养、指导青年教师工作。
（五）校级领导除具备上述条件外，须兼任一门与专业技术职务一致的课程教学工作。
（六）已参加由教育行政部门组织选派到民族地区、农村或薄弱学校支教的教师，在同等条件下优先推荐。
（七）乡村教师在职称、论文成果等条件上适当放宽。
（八）特别优秀的教师（需推荐单位另附推荐材料）可以破格推荐。
三、遴选原则和程序
（一）公平、公正、公开。
（二）教师自愿申报和单位推荐相结合。

四、遴选要求
（一）各学校要提高认识，加强领导。成都市市级骨干教师遴选作为成都市市级优秀教师“选、培、管、用”一体化机制的一个重要环节，要确保遴选对象质量，确保遴选过程公平，程序合法。
（二）请于2020年6月9日17：00前将《成都市第三批市级骨干教师(小学、幼儿园)培训对象信息统计表》（附件1）《成都市第三批市级骨干教师(小学、幼儿园)培训对象推荐表》（附件2）纸质版报送双流区教育科学研究院教师发展室四（联系人：杨老师，联系电话：13348861539），表格电子版发送至邮箱：907988407@qq.com。过时不候。注：各类证书及发表文章需附复印件。
[bookmark: _GoBack]（三）市教育局是按学段、学科分配名额到我区，因此，区教育科学研究院将根据实际细化遴选办法，组织专家认真评审。按照遴选条件等额遴选上报市教育局审核。遴选结果将在网上进行公示。
附件：
1. 《成都市第三批市级骨干教师(小学、幼儿园)培训对象信息统计表》
2. 《成都市第三批市级骨干教师(小学、幼儿园)培训对象推荐表》
成都市双流区教育局
2020年5月19日


附件1
成都市第三批市级骨干教师（小学、幼儿园）培训对象信息统计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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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表说明：请按学段和学科信息分别统计，电子版以Excel表格格式报送
附件2
成都市第三批市级骨干教师（小学、幼儿园）培训对象推荐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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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注：此表请双面打印)

